附件2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项目综合评分表

	评审项目分值
（可自定）
	分值
（可自定）
	评审标准分值（可自定）
	得分

	投标报价

（权重20%）
	20
	以所有合格供应商评标价的最低价作为评分基准价。供应商的价格分按下式计算：价格分=（评分基准价/评标价）×20
	

	技术部分

（权重40%）
	对本项目总体理解
	10
	根据供应商对项目的认识及理解、对项目重点、难点分析把握，进行综合比较。优10分，良8分，一般6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
	供应商相关资质
	10
	根据供应商资质证书、投入本项目人员设备等综合比较。要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团队保障工作需求，团队组成人员熟悉行政部门政策制定工作，具有法律学历背景，准确把握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，准确提供公平竞争审查结论，并提出建设性工作意见。优10分，良6分，一般3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
	服务方案
	20
	根据供应商的服务方案，包括策划设计、流程节点、实施计划等是否完善周到、可行，是否符合采购文件需求等进行综合比较。优20分，良15分，一般10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商务部分

（权重40%）
	标书质量
	3
	根据投标文件内容真实性、完整性，是否有目录，佐证材料是否有效充分等综合评定。优3分，良2分，一般1分。
	

	
	供应商综合实力
	12
	根据供应商的公司简介，财务报表等综合评估完成本项目优势。优12分，良8分，一般4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
	同类业绩
	15
	根据供应商近两年内同类项目的业绩经验、能力成效证明、数据管理与信息化系统等进行综合比较打分。优15分，良10分，一般5分。

须提供业绩列表及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或成交通知书等复印件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
	服务承诺
	10
	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，保证措施等进行综合比较。优10分，良7分，一般4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合  计
	


评审人员签名：
